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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湘市2024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5年09月24日
临湘市财政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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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陈素惠
	联络电话
	0730-3728368

	人员编制
	26
	实有人数
	59

	职能职责概述
	我中心是临湘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下属的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根我中心负责城市公共绿地（含工程附属配套绿化工程）、生产绿地、主题公园建设的批后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对城区园林绿化、公园广场绿化的建设、养护和监督管理；负责对临时占用城市绿地、城市树木的砍伐和迁移的批后监管和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全市省、市级园林式单位（小区）的绿化建设、养护的业务指导工作；配合绿化管理部门进行城区义务植树工作。负责全市小公园、游园的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小公园、游园招商项目，并组织实施；负责小公园、小游园有关服务规定、卫生保洁和秩序管理工作，负责长盛路路灯喷雾系统正常运营。

	年度主要工作内容
	任务1：做好长盛路路灯喷雾系统维护工作，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任务2：继续推行养护服务外包，明确管养标准，抓好管养提质，提升生产管养水平，组织对服务外包即社会化养护范围进行考评验收。
任务3：组织城管局系统内各单位在城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任务4：组织春节在城区重要地段花坛摆设工作。
任务5：对全市小公园、游园、驿站进行管理和维护，并对城区公共绿带、小公园、游园内的景观灯进行日常维护，保证亮灯率达99%以上。
任务6：对单位苗圃园进行养护和维护。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一）工程工作开展
1、创新绿化景观新形式。2024 年春节前，为营造节日氛围、展示我市形象，承接上级部门指示，我园林中心在临湘大道中央绿化带南端（京珠高速入口处）组织设立一座浮标形制雕塑，并设置临时摆台布置花坛。我中心短时间内联系相关企业进行勘察设计，雕塑方案大方得体迅速通过，并于2024年1月29日（腊月二十九）与花坛一并展出。春节期间，花坛共计摆出花卉1万余盆，与雕塑营造出了浓郁的春节氛围，同时也展示了我市的浮漂特色产业。
2、及时应对灾害损绿。2024年2月，我市遭遇了近十年来最严重雨雪灾害，城区大量园林树木因雨雪积压受损严重。为保障市民出游安全，恢复城市颜值，我中心针对受灾损害严重的长安西路（三角坪-长安河）两侧共761株行道树进行修剪、补栽、保养工作。耗时7天，完成了所有行道树的修整工作，不仅保障了市民的出行安全，而且使得长安西路迅速恢复了往日的美观。
3、积极开展2024年城管系统义务植树活动。我园林中心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城管系统义务植树活动的通知[临城管发(2024)10号]》要求，组织城管系统员工在詹桥镇贺畈卫生院周边空地进行义务植树活动。此次活动大量使用我中心城西苗圃园的已有苗木，仅投入20万元，共栽植乔木56棵、灌木球61个、铺植草皮约680㎡。此次植树活动创新了绿化模式，既在节省投入资金的情况下帮助该院新址建设，也为贺畈居民提供更加舒适的就医环境。
4、推进行道树池美化项目。根据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中城市道路绿化要求和城管局下发的2023城管系统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分解的通知，要求我中心分年度实施城区道路行道树树池绿化美化项目，该项目去年已完成固定资产年度投资计划的审批并开展了一期项目。因资金紧张，此次拟定实施原计划二期项目的主要部分，即福桥路和金桥路的行道树树池绿化美化。现已完成现场勘查和预算评审工作，共需新砌树池及池内绿化312个，空缺点补栽行道树27株，财评预算评审价约22万元。
5、长盛路路灯雾化系统精细化管理。长盛路雾化系统自交付我园林中心管理以来运行状况良好，我中心根据雾化系统的运行情况，将每日开机时段由全天开启调整为8:30至20:30，还会根据天气情况远程及时控制开关机，避免了对市民出行造成过多干扰，也节约了维护运行成本。同时，我中心还组织了专职巡查队伍定期检查雾化效果，并聘请专业水电工，确保了雾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和专业维护。经统计，截至10月31日，雾化系统共更换3种过滤滤芯4462支，撞针喷头4800个、喷头滤棉38300个，保障了雾化系统的正常运行，有效遏制了道路扬尘，维护了市民健康。
（二）公绿养护工作
2024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元月底迎来入冬来第一次场大雪冰冻，二月初遭遇了罕见的冻雨和冰雪天气，年中又经历大旱、高温天气，给公绿养护带来严峻考验。1月份雨雪冰冻恶劣天气中，我中心迅速启动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应急预案，迅速对白云大桥等易凝冻路段、桥面开展撒盐防冻措施，并督促养护方对驿站路面的积雪及时清除，安排多名工人对全市范围内行道树枝积雪，对有安全隐患的树枝积雪及时清除，全力保障市民安全出行。此次低温雨雪天气共出动55人次，清理路面积雪20多处，清除存有安全隐患树枝积雪150多棵。2月份连续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临湘市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积雪现象，城区绝大多数的常绿乔木尤其是各路段的行道树出现下垂、歪斜、倒伏、折断等情况，给人们的生活出行带来诸多不便和危险。为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和道路畅通，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以雪为令，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租赁大型吊车，对长五路和长安河沿线存有安全隐患的树枝进行清锯，并清理部分树枝，在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段撒融雪剂，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经统计，此次路段受灾行道树约21000株，迎宾公园、西入口公园、法治公园、连心路小游园等公园游园受灾树木约6800株。面对2月再次的低温雨雪天气，园林中心积极响应局铲雪破冰保通畅行动，合计出动铲雪除冰人员300人次，对白云大桥、政府人大门口进行了多次撒盐除冰行动，累计在城区主次干道循环撒布融雪剂7吨，人工清扫积雪1000多平。设置各类警示牌10余块。此次冰冻灾害天气无受损树木。
针对今年7、8、9月的连续高温，我中心多措并举，错开高温时段，利用早间、晚上，每日安排洒水车4台，司机8人，浇水人员8人，轮班通宵作业浇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战胜旱情，确保了行道树、灌木、草坪安全度夏。
今年共计修剪草坪12次，修剪绿篱8次，苗木治虫2次，行道树白蚁防治2次，对行道树刷白一次，苗木施肥2次（春季、秋季），行道树清枯3次，更换鲜花5次。针对今年年初冻雨造成的我市大面积行道树树枝断裂、倒伏，灌木遭到破坏，需进行补栽复绿。补栽行动共计出动50余人，补栽行道树200余株，红檵木、八角金盘、金森汝真等合计50000余株，红檵木球200多个，铺设麦冬草3000多斤、草皮700多平米。
（三）监察巡查、案件处理工作
我单位监察队员按照工作要求文明执法、规范执法，本年度共计受理监管审批14件，劝阻和清理乱拉乱挂112起，移交较严重损绿毁绿案件13起，处理损绿毁绿行为较轻的，口头警告宣传18起，处理绿化带内、行道树树围石内居民种植的蔬菜62起。园林中心全年共处理12345政务热线案件118起，办公室电话案件处理59件，处理结果均获市民好评。同时，智信平台案件处理364起，有效处理损绿毁绿事件10余起，显著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收入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1
	748.87
	
	
	
	
	

	3、二级机构2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1
	634.46
	528.8
	345.18
	183.62
	105.66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1
	1.1
	1.1
	0
	0
	0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
	140.96
	130.71
	
	

	3、二级机构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1：对城区养护范围内的小公园、游园、驿站及公共绿带内设施和景观灯、苗圃园进行管理和维护，做好植物的修剪、除杂、施肥、病虫害防治、水分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及时对苗木施肥、浇水、打药，保证植物长势良好，景观灯亮灯率达99%以上。

目标2：做好长盛路路灯喷雾系统维护工作，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目标3：组织对服务外包即社会化养护范围进行考评验收。

目标4：完成春节在城区主要路段花坛摆放工作，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


	目标1：已按照定额一级养护标准，对小公园、游园、驿站、苗圃园进行养护，绿化成果长势良好，枝繁叶茂，景观灯亮灯率达99%以上

目标2：做好长盛路路灯喷雾系统维护工作，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目标3：完成对社会化养护外包服务范围的绿化养护，按月验收按季考评按年考核。
目标4：完成了春节在城区主要路段花坛摆放和绿雕布设、运输、养护、拆除 。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
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门和区委区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
	质量指标
	指标1.城区公共绿地、行道树、小公园、游园、驿站实行精细化养护，景观灯亮灯率99%以上。
	已完成100%。

	
	
	
	指标2.行道树树围石、网格、绿带内景观灯维修更换及时。
	已完成100%。

	
	
	
	指标3：园林外包养护服务考评工作全年考核考评。
	已完成100%。

	
	
	
	指标4：长盛路路灯喷雾系统土建及设备项目。
	已完成100%。

	
	
	
	指标5：春节在城区主要路段花坛摆放工作
	已完成100%。

	
	
	数量指标
	指标1.城区公共绿地、行道树、小公园、游园、驿站实行一级精细化养护。
	已按定额一级养护标准实施完成。

	
	
	
	指标2.绿带内景观灯维修更换及时，景观灯亮灯率99%以上。
	已完成，共更换投光灯450余盏，草坪灯100余盏，更换景观灯线路500余米，砌筑景观灯接线井70 余个。以后保持日常维修或更换。

	
	
	
	指标3：园林外包养护服务考评工作全年考核考评。
	按月验收按季考评按年考核，年度考核合格。

	
	
	
	指标5：春节在城区主要路段花坛摆放工作
	市政府门前简单绿化美化营造2024年春节氛围。

	
	
	时效指标
	指标1：在计划规定时效内完成各项工作
	根据工作安排和养护需要及植物生长习性，按计划完成和推进落实各项目标任务。

	
	
	
	指标2、2024年
	2024.1-12月

	
	
	成本指标
	指标1：城区小公园、游园、驿站、苗圃园实行精细化养护，景观灯亮维护。
	财政预算安排126万元。

	
	
	
	指标2：长盛路路灯喷雾系统设备运行。
	按一事一议财政批准项目预算金额开支。

	
	
	
	指标3：春节花坛摆放
	按一事一议财政批准项目预算金额开支。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1：通过城区内公共绿地（含工程附属配套绿化工程）、生产绿地、主题公园建设的批后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及对城区园林绿化、公园广场绿化的建设、养护和监督管理。使公共绿地、游园、行道树、古桩树木及配套设施得到有效的维护管理。
	社会效益好。

	
	
	经济效益
	无
	

	
	
	生态效益
	指标1：改善城区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绿化率。

	助推创省级园林城市复查验收，为创国家园林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2：园林养护考评工作专项的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100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李  京
	副主任
	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
	

	向吉文
	副主任
	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
	

	李  洋
	副主任
	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陈素惠                      联系电话：13974088537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我中心是临湘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下属的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根据三定方案我中心职能职责：负责城区内公共绿地（含工程附属配套绿化工程）、生产绿地、主题公园建设的批后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对城区园林绿化、公园广场绿化的建设、养护和监督管理；负责对临时占用城市绿地、城市树木的砍伐和迁移的批后监管和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全市省、市级园林式单位（小区）的绿化建设、养护的业务指导工作；配合绿化管理部门进行城区义务植树工作。负责全市小公园、小游园的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小公园、小游园招商项目，并组织实施；负责小公园、小游园有关服务规定、卫生保洁和秩序管理工作。
2、内设机构设置。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是城管局下属二级单位，财务单独核算，只有本级，没有其他二级机构。
内设科室包括：办公室、财务室、监察应急组、驿站景观灯维护组、工程技术组、人事、工会、计生、档案室。
3、人员情况。年末本单位实有在职在编人员26人，无编人员9人，退休17人。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2024年整体支出748.8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28.8万元。其中列支人员支出345.18万元，公用支出183.62万元。专项项目支出105.66万元，主要用于全市小公园、小游园、驿站及景观灯维护人员工资、绩效、“五险一金”、劳务费、景观灯及路灯喷雾系统耗材及油料费、驿站维护用品的购置及维修费等支出。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度基本支出528.8万元，其中人员支出345.18万元，公用支出183.62万元。
本年度公务接待费1.10万元，未超出年初预算。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4年专项资金总投入126万元，安排落实资金126万元。
2、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专项项目资金支出126万元，主要用于全市小公园、小游园、驿站及景观灯维护人员工资、绩效、““五险一金””、劳务费、景观灯及路灯喷雾设备耗材及油料费、驿站维护用品的购置及维修费等支出。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中心的专项资金本着专款专用原则，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内容，对每笔专项资金的支付，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落实专项资金审核程序，专项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不擅自拆借、拆项，杜绝了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的情况发生。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专项资金安排责任人按专项资金的用途专款专用。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三、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在使用专项资金时，严格执行专项资金使用制度和财务制度，同时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流程进行监督，定时查看财务报表检查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四、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养护面积已达到79.1万平米，行道树17542棵，全部按照一级养护标准对公共绿地、绿带及公园、游园养护到位，树木长势良好，景观效果好。我中心根据养护需要，在公园、小游园驿站成立养护管理组，专的负责日常保洁、绿地养护、便民服务等工作。公园设施对市民全天候开放，公厕安排有专人打扫保洁，厕所干净、整洁。为了能及时发现并解决景观灯亮化问题，每周一、四晚上我中心派专人对整个城区夜景观灯进行巡查。全年下来，共更换投光灯450余盏，草坪灯100余盏，更换景观灯线路500余米，砌筑景观灯接线井70 个等，保障了公园、驿站景观灯正常运行，给市民晚上出行、散步带来了便利，并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评。成立了专门的公共绿地养护验收小组，按月验收按季考核按年考评，保证了公共绿地养护水平达标，绿化成果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维护。同时强力护绿，依法监管，严厉打击损绿毁绿行为。认真贯彻执行《城市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持续开展执法宣传等活动，为确保“护绿”工作更加精准到位，每周六、日及节假日都安排执法人员正常上班，并做到每天巡查有台账，每周有总结。我单位监察队员按照工作要求文明执法、规范执法，本年度共计受理监管审批14件，劝阻和清理乱拉乱挂112起，移交较严重损绿毁绿案件13起，处理损绿毁绿行为较轻的，口头警告宣传18起，处理绿化带内、行道树树围石内居民种植的蔬菜62起。园林中心全年共处理12345政务热线案件118起，办公室电话案件处理59件，处理结果均获市民好评。同时，智信平台案件处理364起，有效处理损绿毁绿事件10余起，显著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做到在人员支出、公用支出方面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在专项经费使用上，在保证绿地维护任务顺利完成的同时，严格落实厉行节约的原则，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和落实，使财政资金发挥效能，用到实处。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绿化管养技术标准还需更加细化。
2、专业技术人员和青年后备人员缺乏，专业技术力量待加强。
3、人为损绿毁绿行为无法预防，不确定因素太多。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抓好养护标段和养护第三方，提升管理标准和水平，有规范化向精细化迈进。
2、加大人才培养和选拔，培养技术型人才。
3、加大绿化巡查力度，严厉打击损绿毁绿行为。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园林绿化维护经费
项目单位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
主管部门临湘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5年09月24日
               
临湘市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廖中山
	联系电话
	13973030766

	项目地址
	临湘市城区小公园、小游园、驿站及公共绿化带、苗圃园。
	邮  编
	4143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4年1月起至 2024年 12 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126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126
	实际支出
（万元）
	126
	结余（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126
	县市区财政
	126
	县市区财政
	126
	县市区财政
	126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小公园、游园驿站、公厕维护用材料费用和养护巡查油料、修理费用 
	38.22
	1月37#、2月6#、2月19#、3月40#、4月9#、5月3#、5月27#、6月24#、7月18#、7月23#、7月27#、8月23#、8月24#、9月29#、9月32#、10月7#、10月33#、10月42#、12月46#
	

	苗圃园生产维护费用和整治费用
	10.20
	1月12#、12月4#
	

	景观灯耗材及电费
	7.09
	1月50#、3月39#、5月32#、6月33#、7月40#、8月34#、10月10#
	

	小公园、游园、驿站养护人员工资、补贴、“五险一金”支出
	70.49
	1月24#、1月48#、2月4#、2月21#、3月19#、3月38#、4月17#、5月6#、5月31#、6月35#、6月16#、7月29#、8月11#、8月29#、9月6#、10月23#、10月6#、11月15#、11月36#、12月16#、12月60#
\
	

	支出合计
	126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对城区养护范围内的小公园、游园、驿站及公共绿带内设施和景观灯、苗圃园进行管理和维护，做好植物的修剪、除杂、施肥、病虫害防治、水分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及时对苗木施肥、浇水、打药，保证植物长势良好，小公园、游园、驿站设施完好，景观灯亮灯率达99%以上
	按照公共绿地一级养护标准、小公园、游园、驿站二级养护标准完成了养护，景观灯亮灯率达99%以上。2024年度目标任务全部完成。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城区小公园、游园、驿站、苗圃园实行精细化养护，景观灯亮灯率99%以上。
	公共绿地一级、小公园、游园、驿站二级
	已分别按一级、二级养护标准完成。

	
	
	
	指标2.行道树树围石、网格、绿带内景观灯维修更换及时。
	树围石完好、亮灯率99%
	达到了树围石完好、亮灯率99%。

	
	
	质量指标
	指标1.城区小公园、游园、驿站苗圃园实行精细化养护，景观灯亮灯率99%以上。
	一级、二级
	已分别按一级、二级养护标准完成。

	
	
	
	指标2.行道树树围石、网格、绿带内景观灯维修更换及时。
	树围石完好、亮灯率99%
	达到了树围石完好、亮灯率99%。

	
	
	时效指标
	指标1：在计划规定时效内完成各项工作
	按计划完成和推进落实各项目标任务
	已完成100%

	
	
	
	指标2、2024年
	2024年度
	2024.1-12月全部完成

	
	
	成本指标
	指标1：城区小公园、游园、驿站、苗圃园实行精细化养护，景观灯亮维护。
	财政预算安排126万元。
	实际支出126万元，已完成。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供小公园、小游园附近市民休闲健身去处
改善区域内空气质量，改善生态环境
	社会效益良好
	社会效益良好。

	
	
	生态效益
指标
	美化环境、净化空气。
	美化环境、净化空气。
	生态效益良好。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95%
	>95%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8分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李  京
	副主任
	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
	

	向吉文
	副主任
	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
	

	李  洋
	副主任
	临湘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陈素惠                     联系电话：13974088537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项目基本概况
园林绿化养护经费是我中心对城区养护范围内的小公园、游园、驿站及公共绿带内设施和景观灯、苗圃园进行管理和维护的经费，我中心按照公共绿地一级养护标准、小公园、游园、驿站二级养护标准完成了养护，景观灯亮灯率达99%以上，2024年度养护目标任务全部完成。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园林绿化养护经费预算为126万元，实际拨付126万元，我中心严格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积极履职，强化管理，实际支出126万元，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中心负责城区绿地维护管理和维护资金的拨付使。我中心根据养护需要，在公园、小游园驿站成立公绿养护及驿站景观灯维护组，专门负责日常保洁、绿地养护、便民服务等工作。公园设施对市民全天候开放，公厕安排有专人打扫保洁，厕所干净、整洁。为了能及时发现并解决景观灯亮化问题，每周一、四晚上我中心派专人对整个城区夜景观灯进行巡查。全年下来，共更换投光灯450余盏，草坪灯100余盏，更换景观灯线路500余米，砌筑景观灯接线井70 个等，不断改进管养措施。
为确保资金合理、合规、我中心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从支付流程分析，支付实现，费用数据经过三级复核，资金支付经层层审批，保证了整个项目组织工作的高效性、约束性、风险控制性、为合法、合理、合规使用资金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考核评分细则，考评组认为，我单位2024年度在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财政下拨了的专项资金——园林绿化维护经费，项目管理规范到位、政策执行有力、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了城区绿地率及美化了城市，为临湘市顺利通过省级园林复查验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下一步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综合考评得分99分，等级为“优秀”，具体评分见附件3。   
（五）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1）定量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
	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备注

	园林绿化维护经费成本支出
	126万元
	126万元
	成本控制较好，按要求完成养护任务。


（2）定性指标完成情况
园林绿化维护经费资金的投入保障了我市绿化成果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维护改善了城市环境，使置身于闹市中的民众，具有生活在绿色走廊的感觉，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部分市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存在随意踩踏绿地、乱丢垃圾、破坏公园游园设施的现象。
2、建议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市民素质，杜绝踩踏绿地、绿地丢弃垃圾、破坏公园游园设施现象。
（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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